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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25-060

A 股代码:601166 A 股简称:兴业银行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给予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

时会议）审议同意给予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省投资

开发集团）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130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299.67亿元，有效期3年。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所发生的交易，不会对本公司本期

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陈躬仙先生已回避表决。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关联

交易额度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未超过5%，超过本公司上季

度末资本净额的1%，属于本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应由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审核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批准，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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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

2025年10月29日，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给予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列关

联方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5名独立董事均同意该关联交易议案。2025年10

月30日，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给予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列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给予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429.67亿元。

董事会对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

事陈躬仙先生回避表决。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信类额度

均已履行必要的信用审查审批手续，非授信类额度均对充分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审

核，上述关联交易额度均用于本公司日常业务。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交易条件公平、合

理，未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及未来的

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符合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和

本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4年3月28日，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给

予部分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给予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关联交易额

度人民币372.41亿元，有效期3年，包括：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131亿元；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241.41亿元，其中服务类、资产转移类、存款类、

其他类分别为人民币1.41亿元、15亿元、205亿元、20亿元。上述额度均为年度

最高额度。2025年1-9月，授信类、服务类、资产转移类、存款类、其他类关联

交易额度分别已使用人民币5.3亿元、0亿元、0亿元、190.28亿元、0亿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核定给予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429.67亿元，有效期

3年。包括：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130亿元，用于信贷业务和类信贷业务，

包括各种短、中、长期业务品种等；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299.67亿元，

其中服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2.17亿元；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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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活期存款除外的存款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260亿元；其他类关联交易额

度人民币25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是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国有独资公司，成

立于2009年4月2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8753848X3，法定代表人王非，

注册资本人民币102.9957786889亿元，注册地为福州市，主要办公地点为福州市

鼓楼区古田路115号。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作为福建省省属的大型国有投资类公

司和主要的国有资产运营主体，主营业务以实业与金融投资为主，其投资的领域

包括电力、燃气、铁路和金融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担保、典当等)等板

块。

截至2025年6月30日，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合并口径总资产人民币1,908.80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900.93亿元，资产负债率52.80%；2025年1-6月份实现投资

收益人民币23.76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0.29亿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及其子公司福建省华兴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2.99%的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同时，本公司董事陈躬

仙先生为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的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根据《银行保

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属于本公司金融监管总局口径、证监会

/上交所口径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核定给予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429.67 亿元，有效

期 3年，具体为：（1）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130 亿元，用于信贷业务和类

信贷业务，包括各种短、中、长期业务品种等；（2）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

币 299.67 亿元，其中服务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2.17 亿元；资产转移类关联交

易额度人民币 12.5 亿元；活期存款除外的存款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260 亿元；

其他类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25 亿元。

（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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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的关联交易，交易定价参考独立第三方的非关

联交易价格。如授信类关联交易，相关授信条件没有优于其他授信主体同类授信

的条件，关联交易价格参考独立第三方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结算方式与独立第三

方的非关联交易相同；非授信类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

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且

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交易条件公平、合理，符合监管部门

相关法律要求及本公司内部制度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3.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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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鉴于本公司给予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关

联交易额度事项属于重大关联交易，本人作为独立董事，现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程序性。本公司给予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已履行相应

审核程序，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程序

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

部门发布的规章和本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

二、公允性。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遵循一

般商业原则，且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交易条件公平、合理，

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本公司内部制度相关规定，未损害本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

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独立董事：贲圣林 徐林 王红梅 张学文 朱玉红

2025 年 10 月 30 日


